遂宁市人民政府  遂宁军分区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以毕业生为主体的大学生

应征入伍的政策措施》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人民武装部，市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征兵工作的部署要求，以及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有关政策要求，依据新修订和出台的《征兵工作条例》《审批定兵实施办法》，为进一步提升以毕业生为主体的全市大学生应征入伍热情，不断提高兵员质量，现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政策措施。

一、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

1．切实凝聚征兵合力。全市各级兵役机关要主动作为，严格执行征兵政策规定，确保以毕业生为主体的大学生优先报名应征、优先体格检查、优先政治考核、优先批准入伍。高校要及时主动为入伍大学生办理学费补偿代偿、学籍保留等手续。财政部门要及时足额保障有关经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落实好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大学生入伍一次性奖励金发放和悬挂光荣牌、送喜报上门和双拥回访慰问等工作。

2．加大联合考评。全市各级征兵办公室要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对征兵工作开展情况和激励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考评，及时发现和纠治存在的问题，对违反兵役法规的组织和个人，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二、进一步深入宣传发动

3．强化校园宣传阵地。各普通高等学校应充分发挥征集宣传的主阵地作用，协同兵役机关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等系列活动，有针对性的搞好兵役法规、优抚优待政策等宣传解释工作，浓厚校园国防氛围。

4．压实末端宣传职责。进一步压紧压实基层宣传责任，基层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村社干部应主动作为，走村串户深入以毕业生为主体的大学生家庭，做好一对一，面对面的宣传工作，增强征集宣传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进一步完善入伍奖励

5．提高大学生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在现行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的基础上，到边海防、高原等边远艰苦地区服役的义务兵或以全日制大学毕业生身份入伍，优待金标准提高5%，以全日制大学毕业生身份到边海防、高原等边远艰苦地区服役，优待金标准再提高5%。义务兵优待金所需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由县（市、区）、市直园区统一标准，统一发放。

6．落实返乡返校应征大学生差旅费补助。被市、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确定为定兵对象的“在外就读或返乡应征大学毕业生”或“从原籍地返回我市辖区高校应征的大学毕业生”，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可参照军队义务兵差旅费标准（火车硬座、高铁二等座、轮船四等舱）报销路费，并依据往返路途时间和体检时间每人每天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路费报销和生活补助由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在县级人民政府计划拨付的征兵工作经费内核报，生活补助发放金额原则上不超过400元。

7．落实高校征兵工作和专项补助经费。依据征集任务员额，按照每年8000元、5000元、2000元三个档次标准，分别保障辖区普通全日制高等院校征兵工作站工作经费。并结合大学毕业生征集数情况，给予高校征兵工作站大学毕业生征集专项补助经费。所需经费从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拨付的征兵专项经费和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征兵经费中统一保障。

四、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

8．做好退役军士工作安排。对取得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安排工作退役军士，符合相应岗位条件的可按国家有关规定安排到事业单位管理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

9．落实企事业单位专项招聘。市、县（市、区）、市直园区属国有、国有控股和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在新招录职工时原则上安排10%的工作岗位，从符合岗位所需条件的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中择优录取，招聘信息应同步在同级政府官方网站上公开发布，相关企业于每年6月底前将招聘岗位报企业主管部门并按相关招聘规定组织实施。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承担相应职能的部门于每年12月底前将本辖区相关企业招聘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情况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在报考我市事业单位时，按规定落实笔试总成绩加2分政策，被旅（团）级及以上单位评为优秀义务兵、优秀士官或者荣立三等功的另加2分，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另加4分，累计不超过6分。

10．加大专武干部招录（聘）力度。专职人民武装干部职位出现空缺时原则上择优从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中定向招录（聘）。持续加强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统筹调配，力争每个基层人民武装部至少有1人为退役军人或者退役大学生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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